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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联所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 
唐海滨 

无锡市召开民间商会研讨会已经第四次了，我们从工商联角度很关心这件

事，在全国率先做这样的工作，说明无锡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对民间

商会的重视，几次会议都有市领导莅临会议指导，这件事非常有意义。 

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快，特别是近两年民营经济的增速非常快，

在追赶浙江。无锡的经济发展包括民营经济的发展也非常快。我认为中国的民营

经济正在进入数量加速扩张并注重提高整体素质的新阶段。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

规律，中国中小企业的数量远远不够。从统计数字看，去年全国私营企业达到

300 多万家，改革 25年来增加了 300 万家，去年一年就净增 57万家，今年上半

年又增加了 43 万家，特别是十六大后，数量扩张在不断加速。从注册资金情况

看，2002 年底私营企业的注册资本是 2.5 万亿元，去年一年净增 1 万亿元，今

年上半年又净增 0.7 万亿元，说明了民营经济正在党的政策方针指引下加速发

展，另外在宏观调控下民营经济正在转入整体提高素质的阶段。国家、社会对民

营企业从两个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要求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内在素质；二是

要求民营企业努力增强社会责任感。江苏和无锡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是全国领先

的，特别是从民营经济发展的增幅角度来看，其发展非常快。 

从民间商会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对民间商会和社会团体、中介组

织等明确提出了三项职能，就是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我们党根据市

场经济发展新的特点，对民间商会提出了新的要求。我想从全国工商联的角度、

从研究室这个角度就工商联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谈些看法。 

第一，工商联组织面临的新形势和任务。 

工商联作为中国最大的民间商会正面临着四方面的形势和要求： 

1、我国的经济体制出现了重大变化。直到目前，指导我们工商联工作或民

间商会工作的仍然是 1991 年的中共中央 15 号文件，但是，和 1991 年相比，我

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就是我国已经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商会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商会体系不完善，那么市场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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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也不会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说，完善的商会体系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标志。 

2、中国的非公有经济、民营经济比重已明显上升。25年来，中国的国有经

济从 2000 亿元增长到 4万亿元，增长了二十倍，集体经济从 1000 亿元增加到 3

万亿元，增长了三十倍，非公有制经济从 100 亿元增长到 4万亿元，增长了四百

倍。我们工商联测算了一个数据，如果扣除国有及国有控股，把非国有看成民营

经济的话，它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是 64%，其中 15%是外资经济。现在的状况

是，非公有经济与公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车轮，共同推动着中国

的经济发展和两个文明建设，从而为中国民间商会提出了新任务。 

3、统战工作范围发生了新的变化。现在全国私营企业的投资者达到 772 万

人，专家预测由于老百姓正在富起来，未来几年内私营企业的投资人数将达到

3000 万人的规模，众多的投资者将形成新的社会阶层。私营企业等一些新的社

会阶层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从而为党的统战工作提出了新任务。 

4、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正在全面进入世界经济体系，外向型经济的

发展及民间外交工作的拓展，给工商联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上述四个形势的发展，给工商联、民间商会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

必须认真研究工商联所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例如需要研究对于新形势下工商

联的工作对象、工作机制、工作性质，以及其他相关的问题都需要很好研究，这

是我们所有商会工作者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第二，怎样看待工商联的职能定位 

工商联有两个牌子：人民团体、民间商会。研究法律的人知道，人民团体

的法律渊源来自公民的结社权；民间商会的法律渊源来自民商法。企业之间需要

联合，要有自己的协调组织，所以说民间商会是社团法人、非政府组织。对于工

商联来讲，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渊源的产物，如何能体现在工

商联的性质上？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在思考。比如能否把工商联定位于具有商会

职能的人民团体，或者定位于具有人民团体职能的商会？当然还有其他的观点，

总之，这些问题正在认真思考和研究。 

七、八年前曾经起草过“商会法”的草案，但现在被搁置了。当时是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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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法的体系设置的。我们设想成立一个总商会，总商会下面有行业总会，再有直

属商会、各省的省商会。这个体系有三层构架，最上面是中国总商会。按照中国

市场经济发展的格局，我国是政府指导的市场经济，我个人认为搞一个商会不太

现实。因此说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可能是并存多种商会。在多种商会存在的体制下，

工商联的位置怎么站？这需要研究。对于工商联的职能现在也有很多说法：一种

观点是主张以人士为主：工商联就是联系企业主，联系主要高管人员的组织。另

一种观点主张以企业为主：工商联的主体应该是民营企业，应该发展企业会员。

我个人倾向于前一种看法，因为这适合工商联目前的统战职能、人民团体职能和

它的商会职能，但这需要进一步研究。从日本情况看，他们四种商会都有。以人

士为主体的商会,如同友会。日本的同友会是大企业家自己的组织；经团联是大

企业的组织。商会应该以企业为会员，这是工商联的思考。 

第三，怎么建设现代化的工商联 

建设现代化的工商联就是建设现代商会。其难点在于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

工商联的统战职能和商会职能，怎样能使两者有机结合，以及怎样把工商联的思

想政治工作与商会职能结合起来，这些都是不同于发达国家，在中国国情下的难

点，需要很好研究。 

另外就是如何处理工商联与党和政府的关系。按照 1953 年工商联的组织通

则，明确规定工商联组织既受党的领导，又受政府的领导。在进入市场经济后，

人民团体与党的关系究竟怎样？政府如何赋予工商联的商会职能，工商联与政府

的关系怎样处理？这些也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工商联的内部关系。 

在这次研讨会上，我看了很多专家提供的关于行业商会的文章。从工商联

的组织通则角度出发，工商联自己成立的全国性行业商会或者行业公会是工商联

的“腿”。工商联能否站起来，关键是这条腿能否站得住？如果这条腿站不起来，

那么工商联还是趴在地上，还是“矮子”。只有把这条“腿”延伸下去，工商联

才能站起来。但是工商联要站起来必需有两条“腿”。这第二条腿就是工商联的

基层商会。工商联基层商会延伸到社会的最基层，有了以上这两条“腿”，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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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把工商联支撑起来。但是这与一地只能“一业一会”的原则相矛盾，怎么来

处理？如果中国市场经济能允许多种商会存在，工商联的两条“腿”就能站起来。

但是，如果我国家采用只能一个总商会，不能存在多种商会的思路，那支撑工商

联的两条“腿”就会很麻烦。 

第五，工商联的商会职能如何得到完善？ 

我认为工商联的商会职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按照现有国家文件规定赋予

工商联的职能，其中许多还没有完全做到，例如：仲裁问题，国家的仲裁法和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组织仲裁委员会的通知》已经发了七、八年，国办通知明确规

定工商联和政府部门的经济委员会是组织仲裁委员会两个最主要的牵头单位。但

是这么多年，我们工商联工作未到位，研究国外商会的都知道，国外商会的“仲

裁权”是很厉害的。这一条赋予了我们，但是各地工商联并没有去争取。根据政

策规定，工商联可以参加仲裁庭的组建，派出自己的仲裁员，但是我们并没有抓

住这一点。其实这是工商联最重要的商会职能之一。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中央已

经赋予的职能，工商联也没有去当回事去争取。另一个就是国务院的授权，工商

联作为多种商会中最主要的商会，政府在职能转换过程中，应该把有些则能赋予

商会，当然工商联自身也要积极争取。 

为了完善工商联的职能，上述两条途径都需要探索研究。当然在工商联的

工作中还有若干问题需要解决，如工商联的运作机制问题。现在的工商联还是行

政色彩比较浓的一种机关。离真正的现代商会、现代人民团体职能还差得很远。

我们的执委会、常委会要真正发挥作用。在基层商会，企业家如何发挥作用等等

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于工商联的职能我们研究室也在思考。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给定的三项

都是新的内容，需要很好研究。譬如说“反映诉求”，这里的诉求是什么？我认

为主要是两个方面即政治诉求和经济诉求。作为政治诉求，总书记在走访工商联

的时候已经有了明确的说法：工商联是代表和维护非公有经济人士权益的人民团

体。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代表”和“维护”的职能。代表和维护非公有制经济的

人士的合法权益可能是我们工商联职能的核心问题。在党的领导下集中这些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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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及时地反映这些合理的诉求应该成为工商联的主要职能。在这些方面。我们

不能空洞应付，而应务实地贯彻。 

商会要成为行业自卫组织。现在我国的商会并不是行业自卫组织。我国已

经加入世贸，世界 500 强企业，如世界连锁经营巨头沃尔玛公司可以并已经直接

进入我们的零售业。但在国外任何商会不会同意这样做的。一个零售业的巨头想

进入另外一个国家，往往是由商会的门槛挡住的，一般要三年以后才允许进入。

现在，法国的、美国的，好多零售巨头都已经堂而皇之进来了。我们的政府按照

WTO 原则不能挡，但我们的行业组织需要挡。挡什么呢？就是要保护我们的民族

零售业。行业应该有准入标准，依此自卫。现在有很多企业受到冲击，受到伤害，

我们应该奋起自卫。 

商会另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行业自律。有些单个企业往往搞不公平竞争，损

害企业的共同利益，这些都需要行业商会去协调、仲裁，以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

以规范企业行为。 

全国工商联研究室希望通过无锡总商会这个平台，与许多学者建立联系。

我们全国工商联正在编写《中国商会发展报告》，每年一本，预计明年 5 月可以

出版。各位专家和学者如愿意加入商会发展报告，可以和我联系，让我们共同为

中国商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为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是作者在无锡市

召开的“民间商会实践研讨会”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标题

由编者所加。 

 


